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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文件

郑开管〔2005〕31号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关于印发《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失地农民

基本生活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局、办，石佛、沟赵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试

行）》已经管委会研究通过，并报市政府备案，现予以印发，请

遵照执行。

二○○五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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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失地农民基本生活

保障办法（试行）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加强失地农民土地补偿安

置工作的管理，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高新区城市建设

和社会稳定，参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印发的《郑州市郑东新区失地

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试行）》（郑政〔2004〕65号），结合

高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区域内失地农民（以

下简称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失地农民是指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拆

迁过程中，享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

的人员。

第三条 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失地农民基

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由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合理分担，并按照

“量入为出、保障合理、分类实施、公平公开”的原则筹集和发

放。

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本区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工作和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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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安置费用的解缴；区财政部门负责本区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

障专项资金的管理、监督；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区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业务管理及待遇发放，具体工作由区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增设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

障职能，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收入户和支出户；区监

察、审计、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失地农民基本生

活保障的相关工作。

专项资金筹集

第四条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应当专户储存，专

款专用，分别纳入区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

用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第五条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的来源：

（一）个人和集体筹资

1、土地补偿费；

2、安置补助费；

3、劳动力安置费；

（二）财政预算

（三）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的利息及其他增值收

入；

（四）其他可用于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

第六条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由个人帐户资金和

社会统筹帐户资金组成。个人和集体筹资进入个人帐户；财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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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部分和其他可用于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进入社会统筹

帐户。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帐户资金利息及其他增值收入分别记

入各自帐户。

第七条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中个人帐户资金按

下列办法办理：

（一）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将应纳入失地农民基本生活

保障的人员名单（含相关信息）送交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二）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失地农民所属行政村

负责办理其基本生活保障手续。

（三）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失地农民的筹资资金划入区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建立的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收入户。

（四）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除留足两个月的周转金外，负责将其

它的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转入区财政部门设立的失地

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专户。

纳入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人员的名单在送交区人事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门前，应当由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进行公示，具体公示办

法另行规定。

本办法发布之日前的失地农民个人帐户资金的办理办法另行

规定。

第八条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中社会统筹帐户资

金纳入区财政专户管理。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不足使用时，由

区财政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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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对象和待遇

第九条 从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且户人均耕地在 0.3亩及其以

下为基准时点，将 16周岁以上失地农民划分为以下三个年龄段：

（一）第一年龄段：女性满 16周岁不满 45周岁，男性满 16

周岁不满 50周岁；

（二）第二年龄段：女性满 45周岁不满 55周岁，男性满 50

周岁不满 60周岁；

（三）第三年龄段：女性满 55周岁、男性满 60周岁及其以

上者。

以上各年龄段人员包括：

1、义务兵退伍回原籍的；

2、在校大中专学生毕业后无业回原籍的；

3、“两劳”释放人员回原籍的；

4、上述 1、2、3款人员的符合婚姻政策的结婚配偶。

第十条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待遇由养老生活保障金和就

业生活补助金两部分组成。失地农民在领取就业生活补助金期间，

自女性满 55周岁、男性满 60周岁的次月起，停止领取就业生活

补助金，开始领取养老生活保障金。

第十一条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中个人帐户资金

实行一次性筹资，筹资标准为 19200元，领取的月养老生活保障

金为 200元。

第十二条 第一年龄段人员可按月领取月标准为 160元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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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活补助金，领取期限不超过 2年；第二年龄段人员可按月领

取月标准为 140元的就业生活补助金，领取期限不超过 10年。

自本办法实施后的第一、二年龄段人员从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开

始领取就业生活补助金。

第三年龄段人员将筹资资金一次性进入个人帐户后，从次月

开始领取养老生活保障金。其他年龄人员在达到女性满 55周岁、

男性满 60周岁的次月开始领取养老生活保障金。

第十三条 本办法发布之前的失地农民参加本基本生活保

障，其年龄段的划分以本办法发布之日为基准时点。

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编制本区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支

付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区财政部门根据用款计划，按月将所

需资金划入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设立的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

项资金支出帐户，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银行等实行社会化发

放。

个人帐户

第十四条 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为本区纳入基本生活保障

人员建立基本生活保障个人帐户。

第十五条 个人帐户资金，按银行一年期同期存款利率计息，

不足一年的（不含一年），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国家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失地农民养老生活保障金先从个人帐户中支付，

个人帐户资金不足支付时，从社会统筹帐户中列支。就业生活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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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金从社会统筹帐户中支付。

第十七条 纳入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第一、二年龄段人

员实现就业的，用人单位应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完善劳动用工手

续，并于当月起到所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城镇企业职工社

会保险的相关手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纳入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第一、二年龄段人员尚未实现

就业的，可由本人按规定携带户口簿和本人身份证，到职介代理

机构办理劳动关系代理手续，并从办理劳动关系代理手续当月起，

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十八条 纳入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员如参加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满 15年后，若基

本生活保障资金中个人帐户资金有剩余的，由区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一次性退还本人，同时终止其基本生活保障关系，由个人继续

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并按规定享受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有关待遇。

第十九条 参加基本生活保障人员死亡时，其个人帐户本息

余额一次性结清给其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同时终止其基本

生活保障关系。

其他规定

第二十条 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资金及其增值部分以

及养老生活保障金、就业生活补助金等，按国家有关规定免征税、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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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参加基本生活保障人员家庭符合城镇最低生活

保障条件的，可按规定向民政部门申请有关待遇。

第二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中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伪造证件或者以其他手段骗取、虚领、冒领本

办法规定有关保障金的，由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追回；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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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2005年 8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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